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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

第 255 号

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已经 2022 年 5 月 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4 次常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自治区主席

2022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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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

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、尊严和权威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现

行有效的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一、对 2 部政府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（附件 1）

二、对 2 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。（附件 2）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内蒙古自治区民用机场管理办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

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附件：1.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政府规章

2.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政府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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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政府规章

一、将《内蒙古自治区民用机场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第一款修

改为：“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城乡规划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、公

安、无线电管理、口岸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机场管

理工作。”

第十五条修改为：“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与公安、应急管理、

消防、民政、卫生健康、交通运输、市政公用、通信、电力、当

地驻军、运输企业、机场驻场单位等部门和单位签订应急救援支

援协议，建立应急联动机制，共同做好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的日

常维护和保养工作。”

删去第二十五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。

第二十九条修改为：“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和机场管理机构应

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，公布投诉受理单位和投诉方式。对于旅客

和货主的投诉，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

内做出书面答复。”

第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机场所在地有关人民政府口岸管

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，负责航空口岸的日常运

行管理，督促、协调同级海关和公安边境管理部门（以下统称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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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检查监督管理机构）做好出入境人员、运输工具、货物和行李

物品的查验和监督管理工作。”

第四十一条修改为：“民航无线电专用频率受到干扰时，机

场管理机构和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排查措施，及时消除；

无法及时消除的，应当立即通报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。接

到通报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，依法查处。”

第五十二条修改为：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机场管理工作中

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”

二、将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》

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广播电视、文化和旅游、通信管理、应

急管理、农牧、水行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预警信号传播

的有关工作。”

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

当确定人员，协助气象主管机构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开展预警信号

知识宣传、应急联络、信息传递、灾害报告和灾情调查等工作。”

删去第十一条第二款。

第二十一条修改为：“气象主管机构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

在预警信号发布和传播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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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政府规章

一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管理办法》（2013 年 8 月 1 日内蒙

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97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1 月 16 日内蒙

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30 号修正）

二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》（2010 年 2 月

1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70 号公布）

分送：自治区党委常委，自治区副主席，政府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政府

办公厅主任、副主任。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。

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级人民

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2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